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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核銷作業之

研析
內政部社會福利業務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自 102 年 7 月移至衛生福利部辦理，鑑於社福補助經費

自 78 至 101 年度間仍有未核銷案件未能結案，為探究原因，特就社會福利補助經費核銷作業方式加

以研析，並提出具體因應措施，俾供執行相關預算參考。

　李淑芳、羅慧玲（衛生福利部會計處科長、科員）

壹、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升格為「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原內政部

主管之社會福利業務移由本部

及所屬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

稱社家署）辦理。 

本部承接社福業務後，即

發現仍有 78 至 101 年間社福補

助案件尚未清理結案，加以內

政部對社福補助經費之撥款、

核銷等會計作業程序，與本部

有顯著差異，本文爰從法令規

定、中央各部會現行作法及社

福補助案件特性等層面，分析

並探討相關問題，進而研擬具

體因應方案，俾供本部及所

屬機關執行相關社福預算之參

考，以強化經費支用之考核管

制，提升補（捐）助經費運用

績效。 

貳、法令規定與中央

各部會現行作法

一、補助款核銷規定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第 6 點規定，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

（捐）助經費，應請受補（捐）

助對象檢附收支清單，以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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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央各部會補（捐）助經費作業方式一覽表始憑證辦理結報，並依審計法

規定核轉審計機關審核。

二、中央各部會現行作法

經蒐集包括外交部等 9 個

中央部會之補（捐）助經費執

行作業方式，對於核撥補助款，

無論帳列實支或暫付，多規範

於計畫執行完成後 1 個月內或

會計年度終了前（結束前）應

辦理結案；至年底如有尚未核

銷結案者，除內政部社福補助

案件未辦理保留及科技部因屬

基金預算無保留規定外，其

餘則取消補助或辦理經費保留

（表 1）。

參、社福補助案件特

性及其問題探討

一、社福補助案件特性

（一）案件量大，且多屬小額

補助性質

以 101 年度為例，核定

補助件數計 7,185 件，其中

補助金額未達 30 萬元之小額

補助案件計 5,739 件，約占

中央

各部會

獎補助作業

規定名稱

帳務處理方式 年終未核銷

完畢有無

辦理保留撥款時列暫付或實支 結報時間

衛生

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補

（捐）助款項會

計處理作業要點

公立機關：實支　　

民間團體：暫付款

計 畫 完 成 後

1 個月內或會

計年度終了前

結報。

有

內政部

內政部推展社會

福利補助作業要

點

實支
計 畫 完 成

15 日內結報。
無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 
實支

至遲於計畫核

定執行期滿後

2個月內結報。

有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主管計畫經費

處理作業規定

實支      　    

會計年度結束

後 5 日 內 或

於計畫結束後

2 週內結報 。

有

科技部

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及科技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

實支

計畫執行期滿

後 3 個月內結

報。

無

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補助民間團

體、傳播媒體及

學校經費會計事

務處理注意事項 

1. 未達 50 萬元或 6
個月以內之計畫：

實支

2. 5 0 萬 元 以 上 或

超 過 6 個 月 之 計

畫：暫付款

計 畫 結 束 後

1個月內結報。
有

文化部
文化部表演藝術

類補助作業要點 

1. 一次性付款案件：

實支 
2. 分期付款案件：暫

付款 

計 畫 完 成 後

1個月內結報，

至遲不得逾越

12 月 20 日。 

有

經濟部

經濟部補（捐）

助民間團體推動

商業發展活動審

核作業要點

實支
計 畫 完 成 後

1個月內結報。

未結報則

取消補助

外交部

外交部補助民間

團體從事國際交

流及活動費用要

點

實支
計 畫 完 成 後

1個月內結報。
有

資料來源：電洽中央各部會主計單位提供獎補助經費作業方式，作者自行整理。

調查期間：102 年 9 月至 1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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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內政部社會司及原兒童局 101 年度社福
補助計畫件數統計表

總件數的 8 成，補助金額在

500 萬元以上之大額案件，

計 340 件，僅占總件數不到

5％（表 2）。

（二）社福團體多屬弱勢團體

由於社福團體多係依

人民團體法等規定設立，規

模小，其內部控制與會計制

度不若財團法人健全，一般

民眾對社福團體之認知亦多

屬弱勢團體；惟實務上，該

等團體或由各界民意領袖設

立，或透由民意代表轉請要

求補助經費；復因社會福利

乃各界關注之焦點，處理稍

有不慎，即可能成為新聞事

件，爰業務單位常倍感壓

力。

（三）補助案件多透過地方政

府核轉

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

補助作業要點」規定，除全

國性、省級立案之民間單位，

及接受本部委託辦理業務之

各級立案民間單位，直接向

本部申請外，其餘申請案，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社會局核轉，經本部核定補

助項目及金額後，即預撥補

助款給地方政府，嗣後對受

補助單位之撥款、所得申報、

原始憑證核銷、保管，皆由

地方政府逕為處理，惟須於

結案後填報執行概況考核表

函報本部。此與本部衛政業

務及其他中央部會直接面對

受補助單位辦理撥款、核銷

有明顯不同。

二、社福補助經費作業方

式問題探討

以 102 年 6 月內政部統計

資料顯示，78 至 101 年未列

會計帳之未核銷件數合計 889

件，金額高達 75 億餘元；其中

101 年度計 738 件，當年未結

案率 10.27％，未核銷金額 71

億餘元（下頁表 3），究其原

因分析如下：

（一）未積極辦理經費核銷

內政部辦理社福補助經

費，於撥款時即以受款人之

領據結報作正列支；嗣後執

行情形由業務單位以自行建

核定金額 件數（件） 百分比（％）

未達 30 萬元 5,739 79.87

30 萬元以上未達 50 萬元 177 2.46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 412 5.74

100 萬元以上未達 500 萬元 517 7.20

500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 123 1.71

1,000 萬元以上 217 3.02

合計 7,185 100.00

資料來源：社福補助經費資訊管理系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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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政部 78 至 101 年度社福補助經費未核銷案件一覽表
置之社福補助經費資訊管理

系統管控；會計年度終了時，

亦未依預算法第 72 條及社福

補助作業要點規定，將已發

生債務或契約責任之未核銷

案件經費申請保留，致會計

帳項未能顯示相關未核銷案

件之件數及金額；由此可知，

社福補助經費結案之控制點

設在業務單位端之社福補助

管理系統，而非會計單位端

之預算控制，致無從依會計

表報久懸帳項通知業務單位

積極清理。

（二）未嚴格要求結報時限

業務單位在核定補助案

件時，未依申請計畫或活動

預定完成時間，覈實規範計

畫完成時限，而一律填列 12

月 31 日，復未嚴格要求核轉

縣市政府審核團體原始憑證

報部結案之期限；加以年度

中間亦未積極催辦清理，長

期以彈性原則處理，致衍生

陳年舊案，增加後續核銷之

困難。

（三）社福團體不熟悉補助作

業相關規定

由於多數社福團體規模不

大，且投入社福工作者多為兼

職，加以其工作人員更替頻仍，

不熟悉補助作業相關規定，致

辦理經費核銷時屢有退（補）

件之情形，影響結報時程。

肆、具體因應措施

一、強化會計帳務處理及

介接系統間之擷取與

回寫功能

（一）本部「預算控制系統」

（以下簡稱 GBC）係

由本部委請廠商開發建

置，自 94 年啟用迄今；

系統採網路作業，由各

業務單位就源輸入，再

由會計單位予以複核會

簽、同意，除提供處理

預算執行作業之平臺

外，各單位亦可線上查

詢隨時掌控預算執行進

度及結果。在會計單位

端，GBC 系 統 支 付 案

可介接主計總處開發之

GBA 帳務處理子系統，

自動轉製傳票，再由

GBA 系統將相關傳票資

訊回寫轉入 GBC 系統；

另在業務單位端，原僅

以其建置之社福補助經

年  度 未核銷案件（件） 未核銷案件（元）

78 至 90 年 47 317,904,750 

91 至 95 年 41 4,797,000 

96 至 100 年 63 96,081,124 

101 年 738 7,177,467,978 

合計 889 7,596,250,852 

資料來源：社福補助經費資訊管理系統 102 年 6 月 21 日資料，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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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資訊管理系統自行控

管，組改規劃初期，本

部會計處與資訊處會同

業務單位及兩系統之開

發廠商，就分屬兩套系

統資料之介接與回饋機

制，予以整合，將補助

案相關會計資訊由 GBC

系統回寫轉入社福系

統，以避免資料重複登

打及錯漏，進而提升行

政效率。

（二）為順利承接社福補助經

費，訂定「衛生福利部

承 接 內 政 部 102 年 度

及 101（含）以前年度

社福補助經費未結案件

會計作業處理原則」，

凡 102 年度起所有移入

本部未了之社福補助案

件之撥款、核銷及未結

案件之保留，齊一衛政

預算執行方式，均透由

GBC 系統處理，藉由

會計單位審核控管，使

所有案件皆清楚揭露於

GBC 系統及本部會計月

報、年報表達，以強化

經費支用之管控。

二、明定結報時限

業務單位核定補助案件

時，應確實依申請計畫書所載

完成時間，於核定函中敘明受

補助單位應依社福補助作業要

點規定，於計畫執行完成 15 日

內辦理核銷，如須執行至 12 月

31 日之計畫，最遲於隔年 1 月

5 日前送本部辦理核銷；如若

仍未能完成核銷，則檢附相關

資料循保留程序辦理，以兼顧

預算法及會計年度結束帳務整

理期間之規定。

三、加強溝通說明

為使相關單位及外界了解

社福補助經費核銷方式改變之

緣由與實際做法，本部透過各

種場合或會議，不厭其煩地溝

通說明；另為增進業務承辦同

仁、地方政府及社福團體對核

銷作業規範之了解，特辦理社

福補助經費核銷宣導課程及部

內 GBC 系統教育訓練，並將

相關內容放置於本部網站供參

閱，以期順遂核銷作業。

四、衡酌彈性作為

考量組改初期調適不易，

改變宜循序漸進；加以距 102

年底關帳僅 3 個月，各縣市政

府、民間團體恐應變不及；再

者，本部係以代收代付方式執

行內政部移撥 102 年度之社

福經費，其決算仍由內政部負

責編製，本部須配合該部作業

提前關帳，經審慎衡酌實際狀

況，102 年度採取下列彈性作

法：

（一）針對 10 萬元以下之補助

案，如確已執行完畢，

同意先行轉正經費，惟

仍應依程序核銷結案；

超過 10 萬元之補助計

畫，如未及核銷，應依

規定辦理經費保留。

（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辦或核轉民間團體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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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補助計畫，已執行完

畢，同意先傳真以執行

概況考核表影本核銷，

嗣後再抽換正本併入傳

票內。

伍、執行成效

一、101（含）以前年度

鑑於組改前內政部社福

補助計畫之核銷方式，既經該

部循序由權責人員核定，且為

當時相關外部監督機關所認

可，本部予以尊重，爰維持原

作業方式。至未核銷案件，本

部會計處亦積極協助業務單位

清理，其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921 地震慰助金及租金案，由

本處會同實地查核，截至 103

年 8 月底止，業已收回 3 億

1,628 萬 餘 元；101（ 含 ） 以

前年度未核銷案件移入本部部

分， 僅 剩 7 件、6 億 4,635 萬

餘元。

二、102 年度

在本部業務單位與縣市政

府充分配合下，102 年度僅 1

件因地方政府未及納入預算致

無法撥款而辦理保留外，其餘

均於法定整理期限內完成核銷；

10 萬元以下案件，並於 103 年

4 月 23 日前完成實質審查，

至此 102 年度案件全數核銷完

畢。

三、103 年度

鑑於運用公款，本即應遵

循政府相關法令與規範辦理；

再者，審計部已正式來函督促

本部應檢討社福補助經費帳務

處理及列管方式；爰自 103 年

度起，本部將落實預算法及社

福補助要點規定，強化經費支

用之考核管制，使補捐助資源

能發揮最大財務效益。本部

GBC 系統除可供各單位線上

查詢外，為增進社政業務單位

使用習慣，目前會計單位定期

自該系統轉檔匯出未結案件，

轉知業務單位就計畫期限屆至

之未了案件積極催辦清理，避

免大量案件集中於年底核銷，

或產生未及核銷之鉅額保留經

費。

陸、結語

適逢政府組織改造，本

部所轄業務與民眾每日生活、

生老病死苦息息相關，備受關

注；藉由精進社福補助經費核

銷之作法，提升預算執行績效

及行政效率。在推動的過程

中，會計人員應更積極推動垂

直與橫向的溝通連繫，發揮內

部審核之正向功能，與業務單

位、地方政府及社福團體多方

溝通協調，共同解決問題，俾

能有效達成「落實品質、提升

效率、均衡資源、關懷弱勢」

之目標。

參考文獻

1. 黃兆君（2010），「探討社會福

利補助經費之結報」，主計月刊

667 期， 48-51。


